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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威海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的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21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威海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

构申请授信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和融资需求，公司拟向威海市商业银行、兴业银行、烟台

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7亿元的综合授信，授信期限为自审批通

过之日起至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以上授信额度用于办理包括但不限于非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业务（混用信用证）、非融资性保函等综合业务，融资期限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实际授信额度以金融机构最终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

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以上授信具体业务使用条件、品种、期限、金额以签订的具体业务合同为准。

在额度内发生的具体业务，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授权代表具体负责与金融机

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合同或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在授信有效期内

（包括当年授信延长期）签订的合同或协议无论到期日是否超过授信有效期截止

日期，均视为有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向

威海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2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